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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资格要求

	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

注：
1、供应商应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(全本)等材料的原件彩色扫描件并加盖公章；
2、对于法人发生重组或变更的供应商，应在本表后附有法人重组或变更时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、变更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副本变更记录彩色扫描件并加盖公章。


